
永宁县统计局机构职能清单

单位全称 永宁县统计局 规范简称 统计局

加挂牌子 无 单位性质 工作部门

单位级别 正科级 办公电话 0951-8014324

主要负责人 赵超 岗位设置 内设岗位 4个

办公时间 正常工作日 上午 8:30-12:00，下午 14:30-18:00

办公地址 永宁县宁和南街 202 号（原党校四楼）

主

要

职

责

（一）组织领导和协调全县统计工作。执行全区基本统计调

查制度、统计指标体系和统计调查方法体系，执行国家统计标准、

统计制度。

（二）组织领导全县国民经济核算工作，贯彻执行国家国民

经济核算体系，组织实施全县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和投入产出调查，

核算全县生产总值。开展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三新）

增加值和派生产业增加值核算。汇编提供国民经济核算资料。

（三）会同有关部门拟定本地区重大国情国力普查计划、方

案，组织实施全县人口、经济、农业等重大国情国力普查，汇总、

整理、提供和开发有关国情国力方面的统计数据。

（四）组织实施国家统计调查制度，采集、审核、汇总、整

理和提供农业、工业、建筑业、服务业以及人口、劳动工资、能

源、投资、科技、文化等统计调查数据。综合整理和提供部门统

计获得的全县基本统计数据。

（五）组织对全县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资源环

境统计分析，统一核定、管理、公布全县性和分乡镇的基本统计

资料，定期发布全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的统计信息，建立

健全统计信息共享制度，规范统计信息发布。

（六）对经济社会发展等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统计预测和统计监

督，就经济运行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深度研究，向县委、县政

府及有关部门提供统计信息和咨询建议。组织开展统计宣传和统

计数据发布解读，加强数据资料的研究开发，为社会公众提供高



效优质的统计服务。

（七）建立健全统计数据质量审核、监控制度，开展对重要

统计数据的审核、监控，建立统计数据定期抽查制度。

（八）组织实施对全县统计工作的监督检查，组织实施防范

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督察工作，监督检查各乡镇、街道办、

工业园区、各部门及企事业单位对统计法、国家统计规则、国家

统计政令、国家统计标准以及国家统计调查制度的执行情况，组

织统计法的宣传贯彻，受理统计违法举报，查处重大统计违法案

件，建立健全统计信用体系。

（九）审批地方统计调查项目及其统计调查制度，指导各乡

镇、街道办、工业园区、各部门及企事业单位的统计基础工作、

统计业务建设。指导全县统计专业技术队伍建设，开展全县统计

人员教育培训。

（十）推进统计信息化建设，配合自治区建设宁夏宏观经济

基础信息共享库，建立并管理全县统计信息网络系统、联网直报

系统、基本单位名录库系统，推动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

与统计工作深度融合，指导各乡镇、街道及园区统计信息化系统

建设。

（十一）收集、整理全区各市县区统计资料，开展分析对比

研究，组织实施地区间统计资料交流。

（十二）组织开展全县生态移民监测，搜集、汇总、整理调

查数据。

（十三）完成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主

要

职

责


